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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市中区司法局

关于《枣庄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设立陆生野生动物禁猎

区和禁猎期的通告》的合法性审核意见

区自然资源局：

你单位起草的《枣庄市中区人民政府关于设立陆生野生

动物禁猎区和禁猎期的通告》以下简称《通告》，已经我局

合法性审核，现提出如下审核意见：

一、审核过程

根据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，我局分别就该文件的制定主

体、权限、程序、内容、形式是否合法进行了审查，查阅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 、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

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>》、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

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实保

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的相关规定。

二、合法性审核情况

（一）总体情况

1.该文件拟以区政府名义制发，发文主体适格，符合

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第 43 条规定。

2.该文件的制定权限符合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第 44

条规定，没有设定行政许可、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等事项，

没有违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利，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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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违法增加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义务。没有与所依据的规

定相抵触。

3.该文件履行了网上公开征求意见、部门意见征集、合

法性审核等程序，拟提交区政府研究，制定程序合法。

4.该文件的内容、形式总体符合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。

三、审核结论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该《通告》制定主体、权限、程序、 主

要内容、形式符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政策规定，建议

按程序提报区政府研究。

四、其他建议

根据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，区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印

发后，应当及时向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上级政府备案，起草部门

应在发文后及时做好备案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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